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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設立與管理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促進本會會員及在校師生參與有益身心之活動，提昇個人素養與生活品質，並推廣正當運動及休閒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申請資格）
凡本校友會會員得為發起人，發起人數不得少於十人，並得依本辦法申請成立新社團。

第三條（社團名稱）
申請設立之社團，其名稱應明確，並統一冠以「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管系EMBA暨MBA校友會○○○社」。

第四條（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於召開籌備會議後，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校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一、社團設立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
三、社團組織章程。
四、社員大會紀錄。

第五條（審查原則）
本校友會得依申請社團之名稱、性質及活動內容，提請社團委員會及理事會審議之。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駁回申請，或限期補正後再予受理：
一、社團名稱或活動性質與現有社團重複，或相似致生混淆者。
二、活動內容違反法令、社會善良風俗，或具爭議性者。

第六條（組織人事）
一、社團應設社長、總幹事、會計及出納各一人，並應為本校友會之有效會員，且其任期與當屆理監事任期一致。
二、社長不得兼任本校友會所屬其他社團之社長。
三、新設或人事異動時，應於一個月內報本校友會備查。
四、社員須為本校校友。

第七條（社長職責與法律責任）
社長為社團之最高負責人，負責人事及財務之自主經營與管理，並對其執行職務所生之一切法律行為，負應有之民事及刑事責任。社長不得以本校友會名義對外為任何權利義務之行使或承擔，亦不得使第三人誤信其具有代表本校友會之權限。

第八條（財務與報告）
各社團應依會計原則，記錄收支，並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十日內，向本校友會提出財務報告及活動成果報告，以備查核。

第九條（違規處理）
社團如有違反本辦法、違反本校友會相關規章，或有其他重大違規行為者，經本校友會理事會決議，得予以糾正、暫停活動、限期改正，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設立許可。

第十條（社團解散）
社團得由社長或幹部提出，經三分之二以上社團成員同意，並報經本校友會核備後解散；如因重大違規或無法繼續運作者，本校友會理事會亦得決議予以解散。解散後，其財產應依法處理，並不得為個人所得。

第十一條（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本校友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會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八日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